评标方法与定标原则
本次招标所要求采购的设备要求完全投标方案或投标产品性能、质量指标完全符合或优于招标文件要求，否则不予评标。
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即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，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分标准和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，以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或中标供应商。得分相同的，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。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，按技术服务方案优劣顺序排列本综合评分法采用百分制形式，具体分值详见本细则。
本次拟定2家中标单位，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取前二名。
评标标准
A. 投标报价（30分）：
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赠送金额最多（单价，400元/张基础上让利金额）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投标报价得分=（投标报价赠送金额百分比/ 评标基准价格赠送金额百分比）×30
B.品牌知名度(12分)：
按照分布扬州、南京地区门店数量计分，每个门店计1分，满分12分。
C.样品得分（18分）
请提供样品，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样品进行综合打分，样品口味最佳得18分，口味良好得13分，口味一般得8分，口味差得3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D.售后服务（20分）:
实际使用中的灵活程度：6分。仅限个别门店使用得2分，本品牌门店通用得6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使用期限：8分。2年期限得4分，每增加一年得2分，最高得8分。
使用范围：6分。店内所售品种不限得6分，其余不得分。
E.企业经营业绩及信誉情况（10分）：
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期止三年内有一个类似产品业绩，得2分，满分10分，需提供合同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，原件备查）。
F. 项目负责人答辩（10分）：
针对本项目的详细使用说明、产品特色及优惠介绍等，说明详细、特色优惠明显的得10分，说明较详细，特色优惠较明显得6分，说明不详细，特色优惠不明显得2分，不介绍不得分。（限时5分钟）

